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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性社会组织党组织申请第一书记工作指引

为强化社会组织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，实施“头雁工程”，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》和相关规定，推进在直接登记

（含脱钩）的全省性社会组织中设立社会组织党组织第一书记，

促进社会组织党建与业务发展有机融合，增强党建工作的生机与

活力，确保社会组织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。

一、申请条件

在直接登记（含脱钩）的全省性社会组织中，按照党章规定，

单独建立或联合建立的社会组织党组织，社会组织负责人（指会

长或理事长、副会长或副理事长、秘书长、执行机构主要负责人）

中有党员且能转组织关系的，由党员负责人担任党组织书记；党

员负责人都不能转组织关系的，可向省社会组织党委申请设立第

一书记。

（一）对党忠诚，道德品行好，严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，

廉洁自律，干净干事；

（二）担当意识强，有一定党建工作经验；事业心和责任感

强，甘于奉献，愿意和适合第一书记工作。

（三）中共党员，党龄 3年以上。

（四）身体健康。

（五）熟悉所在社会组织行业发展业务。

（六）担任社会组织负责人，因特殊原因无法转移党员组织

关系。

二、申请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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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填写申请。符合申请设立第一书记条件的社会组织党

组织在征求党员负责人意愿后，可推荐 1名符合上述条件的党员

负责人为第一书记人选，填写《社会组织党组织第一书记申请

表》。（申报路径：登陆“广东省社会组织综合信息服务平台”--
点击“广东社会组织党建管理平台入口”，输入“账号和密码”，

登入“广东社会组织综合服务系统”后，依次点击“党建平台”--“社
会组织党组织第一书记”--“社会组织党组织第一书记报名申请

表”。）
（二）审核人选。经党员负责人组织关系所在单位同意，按

照社会组织党组织隶属关系逐级审核后，向省社会组织党委申请

设立第一书记，将填写好的表格提交至省社会组织党委办公室。

（三）下达批复。省社会组织党委对人选进行考察，研究同

意后任命为第一书记并发放批复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第一书记职责任务。第一书记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，

指导、帮助本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开展工作，与经民主选举产生

的党组织书记职责重点不同，不负责日常党务事务，发挥“指导、

把关、督促、协调、服务”的作用，主要承担建强党支部、把好

政治关、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、促进社会组

织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发挥作用等职

责任务。

（二）第一书记任期。第一书记任期一般与其社会组织负责

人任期一致，因特殊原因需要中途调整的，社会组织党组织需按

隶属关系逐级向省社会组织党委提出调整申请。第一书记不占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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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社会组织党组织班子职数。

（三）第一书记考核方式。第一书记参加所在社会组织党组

织的年度考核，由所在社会组织党组织提出意见。对工作不认真、

不负责的，上级党组织要给予批评教育，对造成不良后果的，省

社会组织党委可以作出撤销第一书记的决定。第一书记任职期

满，由批准设立第一书记的上级党组织会同所在社会组织及其党

组织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报省社会组织党委办公室。

附件：社会组织党组织第一书记申请表（样版）

以上所有申报材料及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及骑缝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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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社会组织党组织第一书记申请表（样版）
姓 名 张三 性 别 男 民 族 汉族

正面免冠

彩色照片

（２寸）

曾 用 名 无 籍贯
广东

广州
出生日期 1970.08

出 生 地 广东广州 学历 本科 学 位 无

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入党时间 1990.07

现任社会

组织职务
广东省 XX协会 会长

身份证号 4401012345678910X 手机号码 13000000000

户口所在地
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300 号

102房
QQ号码 12345678@qq.com

是否为退休

（或不担任

现职）国家

机关和国有

企事业单位

工作人员

□是
□否

□国家机关

□国有企事

业单位

□退休 单位全称

□不担

任现职

（原）任职

情况

党员组织关系

所在党支部
广州市越秀区 XX机关退休党支部

现任党内职务 广州市越秀区 XX机关退休党支部组织委员

担任其他社会组织职

务及经济组织(公司)
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

责人）情况

无

工 作 简 历

起 止 年 月 单 位 任（兼）何职

1989.11-1990.12 广州市海珠区 XX机关 XX部门
科员、副科长、科长、

副处长

1990.12-2010.08 广州市越秀区 XX机关 XX部门 处长（退休）

2010.08-至今 广东省 XX协会 会长



- 5 -

主要家庭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情况

称谓 姓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

妻 李四 1972.02 群众 广州市 XX厂 职工

女 张小小 2002.08 团员 广州市第一中学 学生
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(第一书记人选从事社会组织、党建工作主要经历及奖惩情况，说明有无经济问题或违

法违纪行为等)

推荐意见

根据第一书记人选资格条件，经研究，同意推荐 XXX 同志为中共广东省 XX协

会党支部委员会第一书记人选。

第一书记人选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所在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签名：

（党组织印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所在社会组织法人签名：

(社会组织印章）：

年 月 日

第一书记人选组织关系所在单位意见 上一级社会组织党委（党总支）意见

同意

（印 章）

年 月 日

（印 章）

年 月 日

该社会组织

党组织书记姓名

担任社会组织

职务

手机号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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